附件3
北京市存量房交易资金

监管服务协议

甲方（区县房屋行政主管部门）：                         
乙方（商业银行）：                         
为保证存量房交易的顺利进行，确保存量房交易双方的资金安全，根据《关于开展存量房交易服务平台试点工作的通知》（京建发〔2011〕276号）的有关规定，甲方在乙方处开设存量房自有交易资金监管账户（以下简称“监管账户”）。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就资金监管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存量房自有交易资金监管约定
存量房自有交易资金（以下简称“自有资金”），是指存量房交易当事人网上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以下简称“网签合同”）中约定的房屋买受人应当支付给出卖人的除贷款外的全部资金。甲方委托乙方对自有资金进行监管，乙方同意接受甲方的委托，监管自有资金。

第二条 甲方责任和义务

（一）甲方在乙方处开设监管账户。

（二）甲方通过存量房交易服务平台向乙方发送自有资金电子划转指令，并对电子划转指令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因电子划转指令错误造成的损失，由甲方承担相应责任。

（三）甲方负责监督、指导、协调资金监管工作和乙方的工作情况。甲方负责对乙方的监管工作进行定期考核测评，并向乙方反馈考核测评结果；对于年度考核不合格的，甲方可单方解除本协议，且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三条 乙方责任和义务

（一）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提供自有资金监管服务，为甲方开设监管账户，确保资金安全，并按本协议约定进行监管和账户结算。

（二）乙方按照甲方要求，与甲方的存量房交易服务平台联网，依据甲方通过存量房交易服务平台发送的电子指令及《存量房自有交易资金划转协议》进行存量房交易结算资金的监管账户的开设、资金确认、资金划转、销户等业务操作。

（三）乙方通过存量房交易服务平台向甲方发送自有资金足额信息，并对资金足额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因资金足额信息错误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相应责任。

（四）乙方应严格按照甲方发送的电子指令划转监管账户内资金，不得随意变更和调整资金划转流程。确实需要调整的，乙方应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并说明原因，经甲方批准后执行。乙方按照甲方出具的电子指令办理资金划转，由于甲方发送电子指令错误所产生的风险及纠纷与乙方无关。

（五）乙方接受甲方的监督，并根据甲方需求定期提供监管账户的对账单。

（六）乙方确保监管账户的资金专款专用，不得挤占、挪（使）用、贪污监管资金。对挤占、挪（使）用、贪污监管资金等违法违纪行为，乙方应承担全部责任，并严肃查处、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七）如有权机关对监管资金进行冻结、扣划，乙方应自冻结、扣划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向甲方书面报告情况并提供相关材料。
第四条　监管账户开设
甲方应于本协议签订后，在乙方开设    区（县）监管账户。但甲方在乙方处开设的监管账户并不是唯一的账户，甲方还可以在其他金融机构开设监管账户。

乙方根据甲方出具的电子指令，以网签合同编号为账户名建立监管子账户，专门用于对存量房自有交易资金进行明细核算。

第五条 监管账户管理

监管账户由乙方管理，不得提现。乙方根据本协议约定的电子指令办理资金划转，不得擅自动用账户内资金。
第六条 监管金额 

监管资金金额以交易当事人签订的存量房网签合同约定的买受人应支付给出卖人的自有交易资金的金额为准。

第七条 免责条款
（一） 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甲、乙双方免责。

（二） 如有权机关对监管资金进行冻结、扣划，乙方不对该冻结或扣划行为以及由此给交易造成的任何结果承担相应责任，但有义务向有权机关出示证据以证明监管资金及其银行账户的性质。

第八条 其他事项

（一）本协议有效期限自   年  月  日到   年  月  日止。
（二）本协议履行期间如有任何争议，甲乙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三）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四）本协议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

甲方（签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签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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